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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

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

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4年6月20日，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16个交易

日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4条“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

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

为准）：（一）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的规定，

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

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

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6月2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6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

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3条、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

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

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

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2024年6月13日、2024年6月14日、2024年6月15日、2024年6月18日、2024

年6月19日、2024年6月20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五

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

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

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终止上市的第八次

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2024年4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 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

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同时触及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9.1.2、9.1.5，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30日

（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4年5月6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超华科技”变为“*ST超华” 。

2、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并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公司的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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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所涉及可能会被强制执行标的为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华科技” 或

“公司” ）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持有的公司57,240股股票，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0.01%，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 该股份不属于质押股份，属于司法冻结股份。 司法冻结股份具体情况

公司已于2022年2月19日披露，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

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2、本次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可能被强制执行事项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收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转发的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协助执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拉萨沣泰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鹏锋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郭晓娟、梁健锋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已生成

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梁健锋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故依法对其持有的部分股票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强制变价、变卖、变现以偿还债务。

一、本次可能存在被强制执行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来源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强制执行数

量（股）

强制执行股

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梁健锋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含该等股份因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

的股份）

是 57,240 0.006%

二、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梁健锋

2、 持股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梁健锋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59,997,68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4%。 其中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59,997,685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三、本次可能强制执行的主要内容

1、强制执行原因：与拉萨沣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经深圳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后在法定期限内未及时履行，法院将依法对梁健锋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强制变价、变卖、变现；

2、强制执行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含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

股份）；

3、强制执行股份数量及比例：57,2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6%，具体以实际处置数量为准；

4、强制执行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后的六个交易日内；

5、强制执行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6、强制执行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7、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梁健锋先生在公司首发上市时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

市流通和转让。 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可能被强制执行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背梁健锋先生此前做出承诺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可能的强制执行将根据法院安排决定是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强制执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在本次可能的强制执行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与梁健锋先生、法院保持密切沟通，严格遵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中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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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部分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罗嘉恒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80%，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间接持有、

通过非交易过户至本人名下的股份，已于2022年4月1日上市流通。

董事曹卫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75%，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间接持有、通过非交易过户过入到本人名下的股份，已于2022年4月1日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罗嘉恒先生、曹卫强先生计划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

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不超过43,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89%。 其中，罗嘉恒先生计

划减持15,000股；曹卫强先生计划减持28,125股。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上述股东均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所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罗嘉恒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0,000 0.0680% 其他方式取得：60,000股

曹卫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12,500 0.1275% 其他方式取得：112,500股

注：上述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间接持有、通过非交易过户过

入到本人名下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事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曹卫强 37,500 0.0425%

2022/12/22～

2023/6/15

32.00-52.00 2022年12月1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罗嘉恒

不超过：15,

000股

不超过：

0.017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5,000股

2024/7/12～

2024/10/11

按市场价

格

其他方式取

得

个人资金

需求

曹卫强

不超过：28,

125股

不超过：

0.0319%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8,125股

2024/7/12～

2024/10/11

按市场价

格

其他方式取

得

个人资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董事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文件，罗嘉恒先生、曹卫强先生承诺

如下：

1、罗嘉恒先生承诺：

（1）罗嘉恒及罗嘉恒控制的共青城地泽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本企业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会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作为公司上市时的核心技术人员罗嘉恒进一步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法定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

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③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

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④如本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基于其他身份作出其他锁定期承诺，且该锁定

期承诺时间久于或高于本承诺项下锁定安排的，则遵守其他锁定期承诺。

⑤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 如因本人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以上承诺为不

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2、曹卫强先生承诺：

（1）2018年4月， 本人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富乐增资公司从而间接持有公司100,000股

股份；2020年4月，本人通过受让实际控制人刘富坤所持共青城富乐的出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公司50,

000股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受让刘富坤

的出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公司的50,000股股份，也不会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因共青城富乐增资而间接持有公司的100,000股股

份，也不会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锁定期满，在本人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规定。

（3）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自公司

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的，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4）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同时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法定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

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

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如本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基于其他身份作出其他锁定期承诺，且该锁

定期承诺时间久于或高于本承诺项下锁定安排的，则遵守其他锁定期承诺。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 如因本人未履

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

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罗嘉恒先生、曹卫强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罗嘉恒先生、曹卫强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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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20日下午在公司2809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24年6月13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5名。

监事会主席蔡苏艳主持了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蔡苏艳同志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0日

附：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蔡苏艳简历

蔡苏艳，女，1969年10月出生，大专，高级会计师。

曾任哈尔滨热电建设开发指挥部会计，历任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审计部中级职员、财务审计部高

级职员、财务审计部副部级员、审计部副部长，纪检监察室副部长。

现任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哈尔滨哈投供电

有限公司监事、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黑龙江金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监事、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哈尔滨哈投城市热电有限公司监事、哈尔滨哈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蔡苏艳女士在控股股东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职， 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持有公司9000股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2、张鹏简历

张鹏，男，1975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开发部高级职员、地产开发部副部级员、综合部副部长、项目开发部副

部长、企业管理部副部长、风险控制部（法规部）副部长，兼任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兼任哈尔滨市养禽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哈尔滨投资集团民生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哈尔滨哈投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惠州海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哈尔滨宾西铁路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哈投供电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中石油昆仑车用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国

利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哈尔滨市哈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

电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鹏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职， 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不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3、苏鑫简历

苏鑫，男，1991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黑龙江省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投资二部、投资一部股权管理岗，董事会秘书。

现任黑龙江省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一部总经理，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监事、上海大正禾源投

资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海丰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黑龙江青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双鸭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黑龙江虎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苏鑫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董英群简历

董英群，女，1967年5月31日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哈尔滨市药材公司道里分公司会计； 历任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综合部经理、 平房营业部总经

理；历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新疆大街营业部总经理、稽核审计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董英群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李殿会简历

李殿会，男，1970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哈尔滨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调度员、生产调度室主任、 哈尔滨哈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哈

尔滨太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哈尔滨哈投城市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党委书记、厂长，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供热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李殿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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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6月20日（周四）下午在公司2809会

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24年6月14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姚宏视频参会）。赵洪波董事长出席并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召

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的与会董事在投票表决前，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赵洪波同志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张宪军同志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由下列人员组成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赵洪波、彭彦敏、姚宏

审计委员会：彭彦敏、姚宏、张铁薇、任毅、左晨

提名委员会：姚宏、张铁薇、张名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铁薇、彭彦敏、姚宏、张宪军、蒋宝林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并经专门委员会选举，经董事会批准，战略委员会主任由董事长赵洪波担任；审计

委员会主任由独立董事彭彦敏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由独立董事姚宏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由独立董事张铁

薇担任。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书面表决，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张宪军为公司总经理，聘期叁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书面表决，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张名佳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叁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书面表决，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陈曦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叁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管人员的议案》

经书面表决，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王海洋、孙运泰、张名佳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叁年。 张宪军总经理继续代

为行使公司总会计师职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1、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附件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张宪军简历

张宪军，男，1974年5月出生，硕士学位，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

曾任职于哈尔滨水泥厂技术员团委干事、工会办公室主任；历任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划室科员、科

长、团委书记、办公室副主任、金融资产管理部部长；曾兼任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黑龙江金信融资租赁公司

董事；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宪军同志目前为公司控股股东哈投集团董事，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2、孙运泰简历

孙运泰，男，1968年1月出生，学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职于哈尔滨东联经济贸易公司、哈尔滨市投资公司前期工程处、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副科

级、高级职员、副部级、开发部副部长、部长风险控制部部长。

现任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哈尔滨正业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孙运泰同志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3、王海洋简历

王海洋，男，1980年7月出生，学士学位，中共党员。

曾任职于黑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历任经营管理部职员、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神州通信黑龙江有限公司，历任哈

尔滨分公司总经理、总经理。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部级员。

现任职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海洋同志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4、张名佳简历

张名佳，男，1967年10月出生，学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职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助理工程师；哈尔滨市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干部；历任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

路营业部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友谊路营业部总经理。曾历任哈尔

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呼兰浦发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伊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名佳同志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3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曦简历

陈曦，女，1986年出生，硕士学位，经济师。

历任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职员、证券事务专员。

现任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金融部部长助理、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任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陈曦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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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二路277号哈投大厦公司28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5,105,9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96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召开及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赵洪波董事长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在任高管4人列席会议；见证律师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821,918 99.9760 284,001 0.0240 0 0.0000

2、议案名称：《哈投股份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821,918 99.9760 284,001 0.0240 0 0.0000

3、议案名称：《哈投股份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821,918 99.9760 284,001 0.024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936,918 99.3950 7,169,001 0.6050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彭彦敏、姚宏、张铁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491,918 99.5262 5,614,001 0.473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71,918 99.4402 6,634,001 0.559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71,918 99.4402 6,634,001 0.559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4,237,294 99.0828 10,868,625 0.917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择机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71,918 99.4402 6,634,001 0.559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保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71,918 99.4402 6,634,001 0.5598 0 0.0000

11、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821,918 99.9760 284,001 0.024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821,918 99.9760 284,001 0.024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821,918 99.9760 284,001 0.024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826,680 99.9068 387,801 0.0932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821,918 99.9760 284,001 0.0240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71,918 99.4402 6,634,001 0.5598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126,594 99.1579 9,979,325 0.842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8、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赵洪波 1,191,895,720 100.5729 是

18.02 张宪军 1,184,893,620 99.9820 是

18.03 左晨 1,178,003,620 99.4007 是

18.04 张名佳 1,185,015,720 99.9923 是

18.05 蒋宝林 1,185,010,720 99.9919 是

18.06 任毅 1,185,010,720 99.9919 是

19、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9.01 彭彦敏 1,184,997,420 99.9908 是

19.02 姚宏 1,184,997,420 99.9908 是

19.03 张铁薇 1,184,997,420 99.9908 是

2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01 蔡苏艳 1,184,893,620 99.9820 是

20.02 张鹏 1,184,893,620 99.9820 是

20.03 苏鑫 1,184,977,719 99.989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983,420,592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87,331,5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7,184,824 50.0551 7,169,001 49.9449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007,924 95.8850 172,001 4.115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176,900 31.2259 6,997,000 68.7741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94,516,326 96.4454 7,169,001 3.5546 0 0.0000

8

《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190,816,702 94.6110 10,868,625 5.3890 0 0.0000

14

《关于公司202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01,297,526 99.8077 387,801 0.1923 0 0.0000

15

《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01,401,326 99.8591 284,001 0.1409 0 0.0000

18.01 赵洪波 208,475,128 103.3665

18.02 张宪军 201,473,028 99.8947

18.03 左晨 194,583,028 96.4785

18.04 张名佳 201,595,128 99.9552

18.05 蒋宝林 201,590,128 99.9527

18.06 任毅 201,590,128 99.9527

19.01 彭彦敏 201,576,828 99.9462

19.02 姚宏 201,576,828 99.9462

19.03 张铁薇 201,576,828 99.9462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公司热电厂及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李殿会同志和董英群同志为公司第十一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董英群、李殿会简历如下：

(1)董英群简历

董英群，女，1967年5月31日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哈尔滨市药材公司道里分公司会计； 历任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综合部经理、 平房营业部总经

理；历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新疆大街营业部总经理、稽核审计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董英群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李殿会简历

李殿会，男，1970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哈尔滨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调度员、生产调度室主任、 哈尔滨哈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哈

尔滨太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哈尔滨哈投城市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党委书记、厂长，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供热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李殿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想、李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A股代码：601868� � � A股简称：中国能建 公告编号：临2024-033

H股代码:� 03996� � � � H股简称:�中国能源建设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6号院1号楼27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027,458,61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585,893,1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41,565,4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632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377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5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会议由本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宋海良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马明伟因公务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秦天明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2,865,350 99.9367 11,560,615 0.0562 1,467,188 0.0071

H股 3,426,601,462 99.5652 6,380,000 0.1854 8,584,000 0.2494

普通股合

计：

23,999,466,812 99.8835 17,940,615 0.0747 10,051,188 0.041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2,865,350 99.9367 11,604,315 0.0564 1,423,488 0.0069

H股 3,426,351,462 99.5579 6,380,000 0.1854 8,834,000 0.2567

普通股合

计：

23,999,216,812 99.8825 17,984,315 0.0748 10,257,488 0.042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2,863,750 99.9367 11,605,915 0.0564 1,423,488 0.0069

H股 3,426,351,462 99.5579 6,380,000 0.1854 8,834,000 0.2567

普通股合

计：

23,999,215,212 99.8825 17,985,915 0.0748 10,257,488 0.04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2,865,350 99.9367 11,604,315 0.0564 1,423,488 0.0069

H股 3,426,351,462 99.5579 6,380,000 0.1854 8,834,000 0.2567

普通股合

计：

23,999,216,812 99.8825 17,984,315 0.0748 10,257,488 0.042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798,238 99.9510 10,047,215 0.0488 47,700 0.0002

H股 3,434,297,462 99.7888 0 0.0000 7,268,000 0.2112

普通股合

计：

24,010,095,700 99.9277 10,047,215 0.0419 7,315,700 0.030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798,238 99.9510 10,021,915 0.0486 73,000 0.0004

H股 3,434,297,462 99.7888 0 0.0000 7,268,000 0.2112

普通股合

计：

24,010,095,700 99.9277 10,021,915 0.0417 7,341,000 0.030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798,238 99.9510 10,021,915 0.0486 73,000 0.0004

H股 3,434,297,462 99.7888 0 0.0000 7,268,000 0.2112

普通股合

计：

24,010,095,700 99.9277 10,021,915 0.0417 7,341,000 0.03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798,238 99.9510 10,021,915 0.0486 73,000 0.0004

H股 3,434,297,462 99.7888 0 0.0000 7,268,000 0.2112

普通股合

计：

24,010,095,700 99.9277 10,021,915 0.0417 7,341,000 0.030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2,816,450 99.9365 11,646,215 0.0566 1,430,488 0.0069

H股 3,426,351,462 99.5579 6,380,000 0.1854 8,834,000 0.2567

普通股合

计：

23,999,167,912 99.8823 18,026,215 0.0750 10,264,488 0.042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844,038 99.9512 10,008,415 0.0486 40,700 0.0002

H股 3,434,297,462 99.7888 250,000 0.0073 7,018,000 0.2039

普通股合

计：

24,010,141,500 99.9279 10,258,415 0.0427 7,058,700 0.029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844,038 99.9512 9,976,115 0.0484 73,000 0.0004

H股 3,434,547,462 99.7961 0 0.0000 7,018,000 0.2039

普通股合

计：

24,010,391,500 99.9290 9,976,115 0.0415 7,091,000 0.029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66,990,206 98.4509 318,836,947 1.5488 66,000 0.0003

H股 3,189,644,284 92.6800 244,653,178 7.1088 7,268,000 0.2112

普通股合

计：

23,456,634,490 97.6243 563,490,125 2.3452 7,334,000 0.0305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749,338 99.9507 10,077,815 0.0490 66,000 0.0003

H股 3,434,297,462 99.7888 250,000 0.0073 7,018,000 0.2039

普通股合

计：

24,010,046,800 99.9275 10,327,815 0.0430 7,084,000 0.0295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51,090,618 98.3736 334,736,535 1.6261 66,000 0.0003

H股 3,186,574,000 92.5908 247,973,462 7.2053 7,018,000 0.2039

普通股合

计：

23,437,664,618 97.5453 582,709,997 2.4252 7,084,000 0.0295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0,727,981 98.5176 304,874,129 1.4810 291,043 0.0014

H股 3,225,719,676 93.7283 208,577,786 6.0605 7,268,000 0.2112

普通股合

计：

23,506,447,657 97.8316 513,451,915 2.1369 7,559,043 0.0315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77,029,974 98.9854 207,811,836 1.0095 1,051,343 0.0051

H股 3,232,419,392 93.9229 201,878,070 5.8659 7,268,000 0.2112

普通股合

计：

23,609,449,366 98.2603 409,689,906 1.7051 8,319,343 0.034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0,151,146,9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24,697,122 97.6885 10,008,415 2.3021 40,700 0.0094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11,186,906 99.3140 2,108,613 0.6729 40,700 0.013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3,510,216 93.4932 7,899,802 6.506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26,108,671 96.9974 10,047,215 2.9885 47,700 0.0141

7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

度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326,108,671 96.9974 10,021,915 2.9809 73,000 0.0217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26,154,471 97.0110 10,008,415 2.9769 40,700 0.0121

12

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

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7,300,639 5.1459 318,836,947 94.8345 66,000 0.0196

13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326,059,771 96.9828 10,077,815 2.9976 66,000 0.01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5、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华堃、康乃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06-21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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